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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推行政府采购供应商
资格承诺制指导意见的通知

省级各部门（一级预算单位），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，各设区市财

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局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提升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便利度，进一步优化营商

环境，根据中央关于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精神和要求，现就

在政府采购活动中，供应商资格推行承诺制有关事项指导意见如

下:

一、实施时间及范围

自 2024 年 10 月 1 日起(指 10 月 1日以后发布采购公告的项

目),福建省本级及各市、县（区）政府采购项目，鼓励实行供应

商资格承诺制。

二、承诺制适用主体及事项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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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在福建省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，鼓励提供《政府

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》(以下简称《承诺函》，格式见附件)，在

投标(响应)文件中可不提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

例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资格条件证明材料。

三、承诺应用

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要积极落实供应商资格承诺制，在采

购文件中明确告知供应商资格承诺的相关内容，并提供《承诺函

(模板)》，不得排斥、限制供应商提供《承诺函》。

采购项目对资格条件有特殊要求的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

的其他条件，应当在采购文件中予以明确并醒目标识。

四、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

供应商应对其承诺内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。采

购人和代理机构应在采购文件中明确告知供应商提供资格承诺函

内容不实的法律责任。

附件：福建省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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